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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预留船舶名称办理书

办理书流水号：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办法》《船舶登记工作规

程》，现为船舶识别号为 CN

的船舶办理预留以下船舶名称（由船舶登记机关根据系统查重结果，预留其中的壹个）。

办理人声明：保证所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合法、材料反映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一致。否则承

担由此产生的后果。

序号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汉语拼音或英文船名）

1

2

3

4

办理类别：

1.新登记船舶□ 2.新建船舶□ 3.所有权转移后使用新名称□

4.所有权转移后使用原名称□

原船舶名称： （适用于第3、4种情况）

提交方式： □现场提交 □网络提交

办理人身份： □船舶定造人 □船舶建造人 □船舶所有人 □光船承租人

办理人名称：

办理人地址：

经办人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办

理

材

料

办理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明

相应部门的批准文件

原船舶所有人同意的证明材料（适用时）

□

□

□

□

填写说明：

1. 预留填写的中英文名称请按优先次序排列。

2. 新登记船舶是指从国外进口或光租、以前未办理登记手续或由渔业、军事、体育运动

船转为运输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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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船舶所有权/（临时）船舶国籍登记申请书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规定，现申请下述船舶办理船舶所有权

及/或国籍登记。

申请人声明：保证所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合法、材料反映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一

致。否则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

船舶所有人名称 （盖章）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字）

船舶承租人名称 （盖章）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字）

年 月 日

中文船名 英文船名 曾用名

船舶识别号 初次登记号 船检登记号

船舶IMO编号 MMSI码 取得所有权日期

船籍港 原船籍港 航行区域

船舶种类 船体材料 建成日期 海船/河船

造船厂名 造船地点

改建日期、地点及改建厂

总长 米；型宽 米；型深 米

总吨 净吨 参考载货量

主机种类 数目 总功率 千瓦

车位 箱位 客位

船舶所有人名称

船舶所有人地址 联系电话

船舶承租人名称

船舶承租人地址 联系电话

船船舶共有情况：

备注：

申办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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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 申请书应使用兰、黑色水笔填写，笔迹应清晰端正易辨，也可以使用电子打印版。

2. 船舶国籍与所有权登记同时申请时可以免相同的材料，临时船舶国籍与光船租赁登

记同时申请时可以免相同的材料；

申请书的申请日期应为递交申请且被受理的当日日期。

3. 申请人及地址：所有人为自然人的，按其身份证上的姓名和地址填写：所有人为法人、

法人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的，按其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的单位全称和地

址填写；所有人是机关、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按法定机构核发的加载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的登记证照的单位全称和地址填写。船舶为数人共有的，所有人应填写全部所有

人名称，地址填写最大份额共有人住所或主要营业所在的地址。但共有人有约定的，按

约定的船舶所有权人名称及地址填写。

4. 船舶共有情况：根据船舶共有情况证明文件如实填写全部共有人的名称和所占有的

份额。共有份额以百分数表示。如没有共有情况的，填写“非共有船舶”。

5. 申请核发中英文版（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应在“备注”栏内填写申请人的英文名

称、英文地址。

6. 船舶所有人、船舶承租人联系电话应填写能够直接联系船舶所有人、船舶承租人的

有效应急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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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光船租赁登记申请书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规定，现申请下述船舶办理光船租赁登记，

请予核准。

申请人申明：保证所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合法、材料反映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一致。

否则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

船舶出租人名称 （盖章）

船舶承租人名称 （盖章）

年 月 日

船舶识别号 船名 英文船名

船籍港 IMO 编号 MMSI

船舶种类 船舶总吨 船舶净吨

船舶总长 米；船舶型宽 米；船舶型深 米

租金 是否融资租赁： □是 □否

租期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船舶所有人名称及地址

船舶出租人地址

办公电话 联系人移动电话

船舶承租人地址 法定代表人

办公电话 联系人移动电话

备注：

申办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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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 申请书应使用兰、黑色水笔填写，笔迹应清晰端正易辨，也可以使用电子打印版。

2. 申请书的申请日期应为递交申请且被受理的当日日期。

3. 船舶所有人、船舶承租人办公电话和联系人移动电话应填写能够直接联系船舶所有

人、船舶承租人的有效应急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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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船舶抵押权登记申请书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规定，现申请下述船舶办理抵押权登记，请

予核准。

申请人申明：保证所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合法、材料反映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一致。

否则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

船舶抵押人名称 （盖章）

船舶抵押权人名称 （盖章）

年 月 日

船舶识别号 船名

船籍港 船舶种类

总长 米；型宽 米；型深 米

总吨 净吨 双方确认的船舶价值

担保债权数额 是否最高额抵押 □是 □否

是否与其他船舶共同抵押 □是，船名 □否

抵押期间是否允许转让 □是 □否 □暂未确定

船舶所有人/抵押人地址 联系电话

抵押权人地址 联系电话

原有抵押情况：

申办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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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 申请书应使用兰、黑色水笔填写，笔迹应清晰端正易辨，也可以使用电子打印版。

2. 申请书的申请日期应为递交申请且被受理的当日日期。

3. 船舶所有人/抵押人、抵押权人联系电话应填写能够直接联系船舶所有人/抵押人、抵

押权人的有效应急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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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船舶变更登记申请书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规定，现申请下述船舶办理船舶登记项目变

更/船籍港变更/共有情况变更/抵押合同变更/光船租赁合同变更登记，请予核准。

申请人申明：保证所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合法、材料反映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一致。

否则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

船舶所有人/出租人/抵押人名称 （盖章）

船舶承租人名称 （盖章）

抵押权人名称 （盖章）

年 月 日

船舶识别号 船名

英文船名 船舶呼号 船籍港

IMO 编号 MMSI 船舶种类 航行区域

改建厂家 改建地点 改建日期

船舶总长 米；船舶型宽 米；船舶型深 米

总吨 净吨 参考载货量

主机种类 主机数量 主机总功率 千瓦

客位 航线

船舶所有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

船舶所有人地址

船舶承租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

船舶承租人地址

船舶共有情况

船舶抵押情况

船舶光租情况

备注：

申办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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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 申请书应使用兰、黑色水笔填写，笔迹应清晰端正易辨，也可以使用电子打印版。

2. 申请书的申请日期应为递交申请且被受理的当日日期。

3. 船舶抵押权人名称：无抵押的船舶可不填该项。

4. 船舶承租人名称：无光租的船舶可不填该项。

5. 船名及船舶识别号必须填写，其他仅填写变更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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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船舶注销登记申请书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规定，现申请下述船舶办理船舶所有权/（临

时）国籍/抵押权/光船租赁/烟囱标志/公司旗注销登记，请予核准。

申请人申明：保证所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合法、材料反映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一致。

否则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

船舶所有人/出租人名称 （盖章）

船舶承租人名称 （盖章）

船舶抵押权人名称： （盖章）

船舶所有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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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识别号 船名 英文船名

船舶登记号 曾用名 船籍港

IMO 编号 MMSI

船舶种类 总吨 主机总功率 千瓦

船舶所有人/出租人地址

办公电话 联系人移动电话

船舶承租人地址

办公电话 联系人移动电话

船舶抵押权人地址

办公电话 联系人移动电话

备注：

填写说明：

1. 申请书应使用兰、黑色水笔填写，笔迹应清晰端正易辨。

2. 申请书的申请日期应为递交申请且被受理的当日日期。

3. 船舶抵押权人名称、地址，承租人名称、地址：无抵押、光船租赁登记的船舶可不填

该项。

4. 所有权不发生变动申请注销登记的，可不填写“办理船舶所有权注销登记时应填写

以下内容”框内内容；“注销原因”仅可勾选一项。

办理船舶所有权注销登记时应填写以下内容（均为必填）：

新船舶所有人 地址

联系人 办公电话 联系人移动电话

注销原因 交易至国内 交易至境外 报废拆解 沉没灭失

失踪 转为非海事登记船舶 不再在水上使用

下一港登记机关 新船籍港

船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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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船舶登记资料查询申请表

：

根据《船舶登记办法》《船舶登记工作规程》，现申请查询下述船舶的登记簿 /登记

档案。

船舶情况

（至少填写一项）

船名：（汉字/拼音）

曾用名： 呼号： IMO 编号：

船舶识别号： 船舶登记号：

申请主体

□ 船舶权利人 □ 船舶利害关系人

□ 有关党和国家机关或仲裁机构 □ 律师事务所

□ 船舶继承人或受遗赠人  依法有权管理和处分船舶的主体

 其它

（备注：有买卖、租赁、抵押船舶的意向；或者拟申请法院扣押船舶或提起相关

诉讼、仲裁等，但无法提供利害关系证明材料的，选择“其它”，并说明具体

情况）

查询事项

（按需求选择）

□ 基本情况 □ 所有权登记情况

□ 国籍证书情况 □ 抵押权登记情况

 光船租赁登记情况 □ 有无协助执行情况

 是否存在共有情形、抵押权登记、查封或其他限制处分的情形（有买卖、租

赁、抵押船舶的意向；或者拟申请法院扣押船舶或提起相关诉讼、仲裁等，但无

法提供利害关系证明材料的，仅可选择本项）

是否要求出具

查询结果证明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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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人（单位）清楚对船舶登记资料查询中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

人隐私负有保密义务，保证不利用查询结果或获得的信息开展不正当活动。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审

批

意

见

初审人： 年 月 日

复审人： 年 月 日

审批人： 年 月 日

查

询

结

果

出具查询结果内容：

发放人： 年 月 日

签收人： 年 月 日

（本表正反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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